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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直观: 新媒介时代符号现象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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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媒介时代，新媒介是一种元媒介。这种元媒介能够将人的意识媒介化，当人的意识被媒介化之后，作

为符号现象学起点的“形式直观”就必然会引入媒介的要素。媒介将决定意识如何将意识对象变成携带意义的符号，也

决定符号呈现出什么意义。“媒介直观”将成为新媒介时代符号现象学新的起点。并且，“媒介直观”虽然带有“媒介决

定论”的色彩，但是我们不能将“媒介决定论”片面地理解为孤立的媒介能够决定人类社会的变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人

类被置身于以媒介为中介的符号环境之中，这个符号环境对于人类的观念和行为起到了限定的作用。因此，“媒介决定

论”的实质是“符号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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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符号现象学属于符号学理论的范畴，主要探讨符号学的哲学基础。这

个哲学基础决定了符号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我国符号学家赵毅衡教授在《形式直观: 符号现象学的

出发点》一文中指出，符号获得意义的哲学基础是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把意识对象变

成携带意义的符号。赵毅衡教授将这一过程称为“形式直观”。
笔者非常认同以上两位符号学家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在新媒介时代，人的身体和意识都将被

媒介化，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也将成为一种与媒介密切相关的活动。因此，“形式直观”虽然是符号现象

学的起点，但是，在新媒介时代，符号现象学的起点应该被称为“媒介直观”。那么，为什么新媒介能够

将人的意识媒介化? 媒介直观又指什么? “媒介直观”对人和世界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下面，笔者将从

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新媒介是一种元媒介

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新媒介能够将人的意识媒介化?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

要理解新媒介到底“新”在哪里? 这种“新”又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怎样的革命性影响?

有学者认为，新媒介比传统媒介更新的地方在于新媒介拥有新的技术，这种新技术包含了互联网

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数字技术、VＲ 技术、AＲ 技术等。笔者认为，这种看待新媒介的方

811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式虽然也没有错，但并没有看到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根本区别，因为如果仅仅从技术演进的视角来看

待新媒介的话，广播相对于报纸也是一种新媒介，电视相对于广播也是一种新媒介。也有学者认为，新

媒介比传统媒介更新的地方在于新媒介具有新的特征。其中，“数字化”和“交互性”是被学者提到最

多的两个新媒介的新特征。但是，传统媒介也有一定程度的“数字化”和“交互性”，只是程度和范围不

及新媒介而已。由此可见，无论从技术演进上还是从特征上来理解新媒介，都仅仅是把新媒介看成是

传统媒介的延伸，没有看到新媒介的革命性意义。笔者认为，新媒介比传统媒介更新的地方在于新媒

介具有一种新逻辑，这种新逻辑使得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彻底分道扬镳，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这种新

逻辑也决定了新媒介是一种元媒介。同时，只有作为元媒介的新媒介才能够将人的意识媒介化。
什么是元媒介? 要理解什么是元媒介，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元”? “元”这个前缀在英语世界中

被称为“meta—”。“meta—”在英文中指“位于……之上”的意思。那么，元媒介就是指位于媒介之上的

媒介。与“元语言是解释语言符号的规则”一样，元媒介也是解释媒介的规则。因此，作为元媒介的新

媒介的主要功能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为传播与交流的工具，而是为媒介领域乃至人类社会其它领域

“立法”。喻国明教授指出:“互联网是另一个上帝，它将深刻地改变传统社会的一切。世间万物、各行

各业只有适应它，被它改造后才能生存、才能发展。”①

那么，新媒介为什么又能成为一种元媒介，新媒介区别于传统媒介的新逻辑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

新媒介的新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这三点决定了新媒介是一种元媒介，也造成了人的意识的媒介

化。
首先，新媒介激活了个人。传统媒介“点对面”的传播方式使得传统媒介是以机构为基本元素加以

运行的，比如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这种运行方式使得传统媒介很容易被少数人或团体掌控，很

难被普通大众所用。这也使得传统媒介对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的影响非常有限，因为传统媒介只

是占据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新媒介“点对点”的传播方式使得新媒介是以个人为基本

元素加以运行的。这种运行方式使得新媒介可以被每个人所用，每个个体都能自由地运用新媒介进行

表达、交流和创造。这也使得新媒介不只是占据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完全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同时，随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新媒介的时候，人们的思想意识自然也逐渐会被

媒介化。
其次，新媒介消解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二元对立。物理空间是人们生存的第一空间，是以原

子为基本单位而构造起来的空间，具有实体性和客观性。这个空间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生存于物理空间之中。虚拟空间是人们生存的第二空

间，是人类通过媒介文本建构起来的空间，具有抽象性和虚拟性。比如，人类通过文学文本而建构起来

的想象空间，通过艺术文本而建构起来的情感空间，通过哲学文本而建构起来的思辨空间，当然也包括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建构起来的媒介空间。这种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相对，不再是以原子为基

本单位，完全是人类自己建构起来的空间。长期以来，人类的各种活动就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

徘徊。但是，新媒介的出现为人类创造了生存的第三空间，即智慧空间。这个空间将消解物理空间与

虚拟空间的二元对立，成为人类生存的唯一空间。智慧空间的出现之所以能够消解物理空间与虚拟空

间的二元对立，就在于未来媒介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媒

介技术将使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都全面相连，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智能化和媒介化。未来万物

皆媒介，人类将完全生活在一个由新媒介技术所构筑的智慧空间之中。在这个空间中，人自身也成为

了媒介，人的身体和意识都将被媒介化。
最后，新媒介形成了媒介融合和整合资源的新平台。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媒介形态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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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虽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总体上还是呈现出分立发展的局面，因为各种媒介之间的

特性差异较大。不过，新媒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分立发展的局面，因为新媒介为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

融合提供了一个新平台。平台就是一个聚合各种资源的地方。这个由新媒介所构筑的平台向所有的

媒介机构、所有的用户、所有的资源开放，无论是大的媒介机构还是小的个体用户，都可以在这个平台

上彼此融合、共享资源、创造价值。那么，为什么新媒介能够成为一个整合资源的平台? 因为新媒介依

托于数字技术的驱动，可以将图、文、声、像等各种媒介的信息都转变成简单的数字 0 或 1 的排列组合，

从而打破了不同媒介间的界限，使得报纸、广播、电视等不同媒介的内容都能以数字 0 或 1 的方式展示

在一个平台之上。并且，这个新媒介平台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媒体平台，还是一个“把关人”，会为各种资

源如何彼此共享、如何创造价值订立规则和标准，使得这个平台上的一切资源都必须按照它的逻辑和

规则才能生存和发展。同时，从媒介演进的规律来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也是一切媒介的媒介。
媒介环境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麦克卢汉和莱文森都对媒介发展的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麦克

卢汉率先提出了“媒介杂交”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种新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旧媒介，例如，文字的内容

是言语，印刷的内容是文字，电影的内容是小说，电视的内容是电影。后来，在麦克卢汉的基础上，莱文

森认为媒介的这种演进趋势并不是无止境的，互联网就是演进的终点。因为互联网“把一切过去的媒

介解放出来，当作自己的手段，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互联网是一

切媒介的媒介”。① 综上所述，既然新媒介是一种整合各种媒介和资源的平台型媒介，自然也就是一种

元媒介。

二、何谓“媒介直观”

形式直观是意识从事物中获得初始意义的意向性活动。这种意向性活动并不是投向整个事物，而

是把事物的一部分观相区隔出来，放进括弧，暂且不论，将事物降解为携带意义的符号，这一过程也被

称为“形式还原”。既然，在新媒介时代，新媒介是一种元媒介，那么，形式直观的过程就必然会引入媒

介，尤其是作为人的感官功能延伸的媒介介入人的意识之后，形式直观的过程就变成了媒介直观的过

程。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媒介是如何介入我们的意识，又是如何进行媒介直观的。
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指出:“知觉，是借助身体使我们出现在某物面前，该物在世界的某处有

其自身的位置，而对它的破译旨在将其每一细节再置放到适合它的感知境遇之中。”②换言之，我们的知

觉和意识受制于身体，一旦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意识活动，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都会发生

相应的改变。笔者在前文中提到，随着新媒介时代的到来，任何物体都可以被媒介化，人的身体自然而

然也可以被媒介化。身体的媒介化一方面表现为人可以摆脱自身现实肉体的限制和束缚，以“赛博人”
和“虚拟人”的身份出现在赛博空间和虚拟空间之中。当人在摆脱了现实身份的束缚之后，可以在赛博

空间中以语言、文字、图像、影像等各种符号重新进行自我身份的塑造。正如麻省理工学院雪莉·特克

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在赛博空间中，“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只要你希望，你可以全然重新定义

你自己。你无须如此担心其他人为你安排的位置。他们不会看见你的肉体并且做出假设。他们听不

到你的口音也不做任何预设。”③当人摆脱了现实肉体的束缚而进入由新媒介所构筑的赛博空间中的时

候，人的任何意识活动都必将被媒介化。媒介在这个时候也就不再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而是一种本体

意义的存在，因为它决定了意识主体的活动方式，也造就了意识对象的意义呈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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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身体的媒介化还表现为媒介对身体的向外延伸和向内植入。“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理

论是由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的。他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而且麦克卢

汉所指的媒介不只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他认为只要能够延伸人体的感官，能够扩大人类认

识、交流和行为能力的东西都是媒介。比如，轮子、服装、住宅等都属于媒介的范畴。因为轮子延伸了

人的腿脚，使我们行走起来更方便快捷; 服装延伸了人的皮肤，提高了我们控制热量的能力; 住宅则在

服装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了集体的皮肤，进一步提高了人类集体控制热量的能力。同时，按照麦克卢

汉的意思，传统媒介只是对人的部分器官的延伸，而新媒介则是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由此可

见，当新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时候，这些随处可见的媒介通过延伸我们的中枢神经系

统，重新塑造我们的意识和知觉。
并且，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不仅可以从外部延伸我们的身体，还可以从内部直接植入

我们的身体，成为身体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使我们的身体成为一种赛博身体或媒介身体。这种新的

身体将有助于我们意识和知觉能力的提升，也将进一步促进我们意识的媒介化。
当我们的身体被媒介延伸或植入之后，我们意识的意向性活动需要通过媒介技术才能完成的时

候，媒介就不仅仅构成事物向我们呈现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成为我们使事物呈现出意义的一种主体能

力。也就是说，媒介既在塑造对象也在塑造主体，从而为人类构造了一个生存其中的知觉环境，也为人

类建构了一个动态的意义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现象学的意义呈现如果不借助媒介的话，呈现

出的意义将十分有限，因为人先天的知觉和意识能力十分有限。
麦克卢汉另外一个著名命题“媒介即讯息”也是建立在“媒介即人的延伸”基础之上的。“媒介即

讯息”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

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①换言之，在麦克卢汉看来，我们不

仅应该关注媒介传播的内容，更应该关注媒介形式本身，因为媒介本身可以通过延长我们的身体和感

官，进而改变我们感知世界和社会交往的方式。麦克卢汉眼中的媒介不再是一种独立于主体和客体之

外的工具，而是创造了一个媒介世界。这个媒介世界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存在于

我们意识的直观呈现中的理念世界。这个媒介世界也不是与物理世界二元对立存在的，而是我们能够

感知到的唯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媒介决定了意义的呈现方式，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媒介就呈现出

什么样的意义，并且，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意识所能感知到的世界永无定型，永远处于被媒介不断

建构的过程中。
同时，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也用到了符号现象学的“形式还原”的方法。笔者在前文中

指出: 形式还原是意识获得意义的前提。形式还原的核心是“悬置”: 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想要获得意义

必须把事物的某些观相悬置起来、存而不论，才能将事物还原成携带意义的符号。比如，苹果有鲜红的

颜色、圆润的外形、清香的气味等观相，但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苹果新鲜的意义，就需要把圆润的外形、清
香的气味等观相悬置起来，只感知鲜红的颜色这一观相。“媒介即讯息”在考察媒介本身对人类社会变

革的决定性作用时，是将媒介的内容以及其它社会因素悬置了起来，也就是说，麦克卢汉并不认为媒介

的内容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对推动社会发展就不起作用，只是将它们悬置起来、暂不讨论，先只强调媒介

本身的决定作用。正如麦克卢汉自己所说:“我强调媒介是讯息，而不说内容是讯息，这不是说，内容没

有扮演角色———那只是说，它扮演的是配角。”②

综上，所谓媒介直观，就是指在新媒介时代，当人的意识被媒介化之后，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就不可

避免受到媒介的影响。媒介决定了意识如何将意识对象变成携带意义的符号，也决定了符号呈现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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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意义。

三、媒介决定论? 符号决定论?

通过以上对“媒介直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媒介直观”带有“媒介决定论”的色彩。“媒介决定

论”一直都是学界批判的对象，认为其过分夸大了媒介的决定作用，没有看到其他因素对社会历史文化

的影响，没有看到人与社会在媒介技术面前的主观能动性。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只是把媒介理解为一

种独立于人与社会之外的工具，如果我们只是把媒介的决定作用看成是线性的因果关系，“媒介决定

论”的确过于片面。但是，如果我们把媒介理解为符号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重新理解媒介的决定

作用，“媒介决定论”就是成立的。下面，笔者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媒介? 媒介在英文中被称为“media”，“media”是由拉丁文中的“medium”演

化而来。“medium”在拉丁文中的意思为“介于……之间”。那么，“media”自然也就含有这个意义。媒

介在最新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为:“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物。”不少媒介学者也对“媒介”作了

自己的界定，比如，法国传播学者雷吉斯·德布雷认为媒介是“处于中间介入两者之间的、使两者发生

关系的第三者，如果没有这个中介，这种关系就不会存在”。① 丹麦学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认为:

“媒介同时是物质的载体、表达的话语或情态形式以及全社会对于交互活动的形成与限制加以规范的

制度。”②我国学者范龙将媒介视为“在传播活动中连接传受双方、居于信源和信宿之间的一切事物”。③

综合以上对于媒介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媒介不是一种独立于人和社会的工具，而是一种中介，这

种中介是与人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中介的媒介是先于人

和社会而存在的，对于人和社会具有建构性的意义，它为人类构筑了一个知觉环境，决定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媒介技术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与人、
组织、制度、社会等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国传播学家雷吉斯·德布雷就认为媒介总是以媒介域的

方式存在的，“媒介域这个字眼指的是一个信息和人的传递和运输环境，包括与其相对应的知识加工方

法和扩散方法。……每个媒介域都会产生一个特有的空间—时间组合，也就是一个不同的现实主

义。”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将技术视为人、自然、社会的“座架”，这个“座架”构造了人与自然、人与

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媒介也是一种技术，因而也可以被视为重新构造世界的“座架”。
然后，我们来看什么是符号? 笔者非常认同赵毅衡教授对于符号的定义:“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

义而接收的感知。”⑤既然符号是一种感知，那么，任何符号都有其可感知的部分，这个可感知部分在索

绪尔那里被称为“能指”、在皮尔斯和叶尔姆斯列夫那里被称为“再现体”。人们与符号打交道其实就

是跟符号的可感知部分打交道。例如，人们在阅读文字的时候是与文字的视觉印象接触; 人们在听一

首歌的时候是与歌曲的听觉印象接触。由此可见，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就是符号与意识主体之间的中

介，这个中介扮演的就是媒介的功能，它将符号世界与人类主体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符号的可感

知部分是媒介”。⑥ 符号与媒介紧密联系在一起，符号不能离开媒介而存在，媒介也不能离开符号而存

在。因此，“媒介决定论”的实质是“符号决定论”。我们不能将“媒介决定论”简单地理解为孤立的媒

介对人类社会变革所起到的决定作用，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人类被置身于以媒介为中介的符号环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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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个符号环境对于人类的观念和行为起到了限定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不能将媒介对人类的决定作用看成是线性的因果关系，媒介与人类之间应该是互为

前提的存在关系，因为人类与符号之间就是互为前提的。一方面，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点是德国哲学

家卡西尔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使用符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前提; 另一方面，符号的出现也是以人的

意识为前提。笔者在前面论述“形式直观”的时候提到: 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投向事物，将事物转化成携

带意义的符号。换言之，符号的产生离不开人的意识的意向性活动。
从“媒介决定论”到“符号决定论”表明“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

符号宇宙之中”。① 在这个符号宇宙中，符号为世界赋予意义，符号为世界立法。在符号出现之前，世界

是一片无意义的混沌，符号出现之后才为世界建立了规则和意义。例如，在符号系统出现之前，人与人

之间只有生理上的区别，没有文化意义上的区别，符号系统出现之后，才将人作了文化意义上的区分:

从职业区分来看，人被分成了教师、医生、工人、公务员、律师等; 从地域区分来看，人被分成了中国人、
美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等; 从兴趣爱好来看，人被分成了体育爱好者、音乐爱好者、旅游爱好者、摄影

爱好者。由此可见，符号也不再是一种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存

在，符号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

四、结语

符号现象学就是试图将符号学与现象学结合起来，将符号学建立在现象学之上，也将现象学的研

究方法运用到符号学领域之中。到了新媒介时代，当“媒介直观”成为符号现象学起点的时候，符号学

与现象学都不得不将“媒介”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都不得不与媒介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媒介学主要是

以媒介的视角反思人类存在方式，当符号现象学与媒介学结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必须以媒介的视角重

新思考意识的意向性、事物与对象、符号与意义等问题，进而重新整理符号现象学的理论基础
( 作者单位: 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与传媒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 责任编辑: 陈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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